
 

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 

半年度评估报告 
 

为践行以“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，切实维护广东冠

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利益，基于

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，公司制定 2024

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。2024 年上半年，公司积极推动

落实相关工作，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 

公司全面实施“一体两翼、四轮驱动”战略规划，坚定“建设高

端绿色特种纸产业，培育孵化相关多元战略性新材料产业”的战略定

位，坚持战新产业为方向，产品战略为牵引，项目建设为支撑的实施

路径。2024 年上半年，公司经营效益好转，各项财务指标均有所提

升：营业收入 345,417.05 万元，同比增长 0.16%；利润总额 6,772.91

万元，同比增长 148.32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,474.27 万

元，同比增长 264.25%。 

一方面，公司立足特种纸基本盘，强链补链。积极投资建设湛江

东海岛涂布一体化产业基地：30 万吨高档涂布白卡纸机开机成功并

顺利试产调试；6 万吨特种纸项目主体设备安装基本完成；湛江中纸

40 万吨化机浆项目启动招标工作，预计 2026 年投产。另一方面，公

司聚焦特种新材料赛道，深耕精密涂布、特种化工新材料和特种纤维

复合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2024 年上半年，公司推出冷藏型液体



 

包装淋膜纸、单面涂布环保美纹纸等新产品；同时前沿技术研究取得

较好进展，攻克医疗胶片涂料产业化核心技术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；

自主研发纸基阻隔材料和阻隔胶乳，助力“纸代塑”绿色经济；攻克

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核心关键技术瓶颈和工程化难题，反渗透膜支撑

材料和碳纤维原纸开发取得突破等，加快将公司打造成为世界一流新

材料企业。 

二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推动公司稳健发展 

公司始终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

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

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持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2024

年上半年，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次、董事会会议 9次、监事会会议

5 次，主要对定期报告、日常关联交易、董事选举、高管聘任等事项

进行审议。同时董事会组织修订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制度》《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等制度文件，制定《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

后评价制度》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》，逐步构建新时代国有企

业治理体系。下一步，公司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持续优化公司治理、

完善制度建设，推动公司行稳致远。 

三、董事、高管频增持，提振投资者信心 

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，公司

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于 2024年 2 月 5-6 日、2024 年 7 月 25

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方式增持公司

股份共计 598,200股。公司董事、高管的多次增持，体现公司管理层



 

愿与公司股东共享风险和收益，共同推动公司发展，有助于提振市场

情绪，增强现有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信心，进而稳定公司股价。增持

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、2024 年 7 月 26 日披露的相关公

告。 

四、推动价值提升，重视投资者回报 

一是明确未来三年分红规划。冠豪高新始终坚持以投资者为本，

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，努力推动公司价值提升。公司严格按照利润

分配政策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，制定公司《未来三年

（2024-2026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，明确在满足《公司章程》利润分

配政策的同时，未来三年的年均现金分红金额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

配利润的百分之五十。公司将继续统筹好公司发展、业绩增长与股东

回报的动态平衡，坚持现金分红为导向，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。 

二是积极开展回购股份工作。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

者的利益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，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，结合公司

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，公司以自有资金采用集中

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公司于

2023年 8 月 1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事项，并于 2023 年 9

月 4 日实施首次回购，2024 年 7 月 24日完成回购，共回购公司股份

70,032,865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.98%，购买的最高价为 3.63

元/股，最低价为 2.45 元/股，回购均价为 3.36 元/股，支付的资金

总额为人民币 235,611,592.84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 

五、强化信披质量，加强投资者沟通 



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，增强公司信息透明度。2024 年上半年，公

司披露定期报告 2 份，临时公告 42 份，充分披露公司主营业务、投

资项目、可持续发展规划等投资者关注的信息。 

公司建立公开、透明、多层次的市场沟通机制，报告期内，公司

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及时更新业务进展，积极与投资者交流互动，展

现公司形象，回复投资者诉求。一是常态化组织业绩说明会。公司分

别召开 2023年度、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，董事、高管积极参

与，与投资者就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等问题进行沟通交流。二是保持

多渠道与投资者互动。公司通过现场调研、上证 e 互动、电话、邮件、

路演及反路演等方式强化沟通，与投资者建立长期、稳定、信赖的关

系，2024 年上半年，公司参加券商组织电话会议 9 场，接待投资者

现场调研 5 次，接听投资者热线超过 100 次。 

六、持续评估改进行动方案 

公司将持续评估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，努力

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、规范的公司治理、积极的投资者回报，切实履

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回馈投资者的信任，维护公司市场形象，

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9 月 30日 


